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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003 年架空纜車年架空纜車年架空纜車年架空纜車 (操作及保養操作及保養操作及保養操作及保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已制訂《 2003 年架空纜車 (操作及保養 )(修訂 )

規例》 (下稱 “修訂規例 ”)，以加強架空纜車的安全要求。修訂規例載於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AAAA。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架空纜車 (安全 )條例》 (㆘稱 “條例 ”)及《架空纜車 (操作及保養 )規
例》 (㆘稱 “規例 ”)旨在規管纜車系統的操作和安全標準。大嶼山行將發

展連接東涌及昂坪的架空纜車 (㆘稱 “東涌吊車系統 ”)，因此我們對條例

及規例作出檢討，以確保兩者繼續足以應付需要。

3.  我 們 確 定 條 例 已 足 以 涵 蓋 任 何 類 型 設 計 的 架 空 纜 車 ， 但 規 例 則 不

然，須予以修訂。此外，我們建議授權機電工程署署長，就安全操作架

空纜車的風速極限及各類纜索的檢驗作出規定。這項安排同樣須對規例

作出修訂。

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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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4.  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的修訂規例包括以㆘重點：

(a)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為規例引入 “運載拖纜 ”、 “牽引纜 ”及 “導軌纜 ”的定義。第第第第
3333 條條條條廢除規例原有的第 3 條，使規例在修訂後，不但適用於單纜

架空纜車，也適用於其他類型的纜車。這兩條條文使規例適用

於各類型的纜車，包括東涌吊車系統日後採用的新纜車設計。

(b)  第第第第 6666 條條條條對原有的第 15 條作出修訂，授權機電工程署署長就安全

操作架空纜車的風速極限作出規定。

(c)  第第第第 10101010 條條條條以新訂條文取代規例原有的第 22 及 23 條，並增訂第

23A 條，規定須於指定期限內用肉眼或量度儀器檢驗運載拖纜、

牽引纜及導軌纜。

(d)  第第第第 19191919 條條條條取代整個附表 3，旨在訂明各項新訂罪行的罰則，並在

罰款方面以級別取代金額。

現予修訂的原有條文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5.  房屋及規劃㆞政局局長擬指定 2003 年 7 月底的某㆒日為修訂規例的

生效日期。

建議所構成的影響建議所構成的影響建議所構成的影響建議所構成的影響

6.  修訂規例符合基本法，包括與㆟權有關的條文。各項修訂對規例的

現行約束力並無影響。

7.  修訂規例對持續發展並無顯著影響，但有助提高架空纜車乘客的安

全。此外，修訂規例不會對經濟、財政或公務員隊伍構成影響，也不會

AAAA

BB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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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產力或環境構成影響。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8.  在 2001 年 7 月，我們就法例修訂建議諮詢本港目前唯㆒的架空纜車

系統擁有㆟，即海洋公園公司。該公司基本㆖支持修訂建議。在 2002
年 9 月，我們也就修訂建議諮詢㆗標承辦東涌吊車系統的㆞鐵公司。

9.  在 2002 年 3 月 1 日，我們就修訂建議徵詢立法會規劃㆞政及工程事

務委員會的意見，議員普遍支持有關建議。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10.  如 對 本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 ， 請 致 電 2848 6290 或 傳 真 至

2899 2916，與房屋及規劃㆞政局助理秘書長 (規劃㆞政 )屋宇 3 李建毅先

生聯絡。

房屋及規劃㆞政局

2003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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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02002003333 年架空纜車年架空纜車年架空纜車年架空纜車 ((((操作及保養操作及保養操作及保養操作及保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條次 頁次

1. 生效日期 1

2. 釋義 1

3. 適用範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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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合資格的人用肉眼檢驗運載拖纜

及牽引纜 4

23. 合資格的人對運載拖纜及牽引纜進行

檢驗 5

23A. 合資格的人對導軌纜進行檢驗 6

11. 禁止使用絞接纜索 8

12. 對重裝置及對重裝置的移動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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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頁次

13. 加入條文

25A. 對重裝置以外的纜索拉緊力調節裝置 9

14. 車廂 9

15. 與合資格的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 9

16. 與控制員有關的罪行及罰則 10

17. 與擁有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 10

18. 與檢測員及其他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 10

19. 取代附表 3

附表 3 罪行的罰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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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02002003333 年架空纜車年架空纜車年架空纜車年架空纜車 ((((操作及保養操作及保養操作及保養操作及保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根據《架空纜車 (安全 )條例》 (第 211 章 )

第 28 條訂立 )

1.1.1.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2.2.2.2.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架空纜車 (操作及保養 )規例》 (第 211 章，附屬法例 A)第 2 條現

予修訂，加入  —

　　““牽引纜＂ (hauling rope)指由驅動系統推動並僅為牽引架空纜車

上的運輸工具而設計、製造或使用的纜索；

“運載拖纜＂ (carrying-hauling rope)指由驅動系統推動並為用

於發揮牽引纜及導軌纜兩種功能而設計、製造或使用的纜

索；

“導軌纜＂ (track rope)指僅為支承架空纜車上的運輸工具而設計

、製造或使用的纜索；＂。

3.3.3.3. 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適用範圍

第 3 條現予廢除。

4.4.4.4. 須備存的紀錄須備存的紀錄須備存的紀錄須備存的紀錄

第 7 條現予修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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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第 (1)款中，廢除“本＂而代以“份＂；

(b) 在第 (1)(g)(iii)款中，廢除“可拆除的＂；

(c) 在第 (2)(a)(ii)及 (iv)款中，廢除“副本＂而代以

“文本＂。

5.5.5.5. 須予報告的某些事件須予報告的某些事件須予報告的某些事件須予報告的某些事件

第 12(1)(d)條現予修訂，廢除“可拆除的＂。

6.6.6.6. 在惡在惡在惡在惡劣劣劣劣天氣下操作天氣下操作天氣下操作天氣下操作

第 15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之前加入  —

　　“ (1A) 署長可  —

(a) 為架空纜車的安全操作指明風

速限制；及

(b) 為不同的架空纜車指明不同的

風速限制。＂；

(b) 在第 (1)款中，廢除在 (b)段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

以  —

　　“ (1) 凡風速超過適用於某架空纜車

的指明風速限制，值勤控制員須  —

(a) 在該架空纜車正運載的

所有乘客已運載至最近

的有交通工具可供使用

的車站後，停止該架空

纜車的操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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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 保養明細表保養明細表保養明細表保養明細表

第 19(1)條現予修訂  —

(a) 在 (a)段中，廢除“及吊纜＂；

(b) 在 (c)段中，在“及發＂之前加入“、剎車系統＂；

(c) 在 (f)段中，廢除“可拆除的＂。

8.8.8.8. 每年及每季的檢驗每年及每季的檢驗每年及每季的檢驗每年及每季的檢驗

第 20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2)款中，廢除“ (3)＂而代以“ (3A)＂；

(b) 在第 (3)款中  —

　 (i) 廢除“及 (2)款，檢測員或合資格的人須＂

而代以“款而進行的檢驗，是對以下項目

進行的＂；

 (ii) 在 (a)段中，廢除“的全長及運載拖纜全長

的鋼纜探傷儀＂而代以“、牽引纜及導軌

纜的全長及使用鋼纜探傷儀錄取該等纜索

的全長的＂；

(iii) 在 (b)段中，廢除“可拆除的＂；

(c) 加入  —

　　“ (3A) 為施行第 (2)款而進行的檢驗，

是進行第 (3)款提述的該等檢驗，但不包括用

肉眼檢驗運載拖纜、牽引纜或導軌纜或使用

鋼纜探傷儀錄取該纜索的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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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第 (4)款中，在“ (3)＂之後加入“或 (3A)＂。

9.9.9.9. 禁止使用某些纜索禁止使用某些纜索禁止使用某些纜索禁止使用某些纜索

第 21(a)條現予廢除，代以  —

　　“ (a) 與纜索首次安裝時比較，該纜索的直徑已縮減百分之十或

以上；或＂。

10.10.10.10. 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

第 22 及 23 條現予廢除，代以  —

　　“ 22.22.22.22. 合資格的人用肉眼檢驗運載拖纜及牽引纜合資格的人用肉眼檢驗運載拖纜及牽引纜合資格的人用肉眼檢驗運載拖纜及牽引纜合資格的人用肉眼檢驗運載拖纜及牽引纜

(1) 除第 (2)款及第 23(2)條另有規定外，掌管裝有運載

拖纜或牽引纜的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須用肉眼檢驗該纜索，該

等檢驗須  ─

(a) 在展開操作前進行；及

(b) (如架空纜車已投入操作 )每隔不超過 30 天進

行，

但不得在檢測員根據第 20 條用肉眼檢驗該纜索或就該纜索使用鋼

纜探傷儀錄取讀數的同一日進行。

(2) 凡有影響運載拖纜或牽引纜的強度的損耗或其他轉

變開始發生，署長可要求掌管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於署長決定

的其他時間用肉眼檢驗該纜索。

(3) 掌管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須確保在根據第 (1)或 (2)

款進行檢驗時，運載拖纜或牽引纜的運行速度不超過每秒 0.3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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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架空纜車擁有人須確保在根據本條規定進行的每項

檢驗完成後，在合理可能的範圍內，盡快向署長送交由進行該項

檢驗的合資格的人擬備的該項檢驗的報告。

23.23.23.23. 合資格的人對運載拖纜及牽引纜進行檢驗合資格的人對運載拖纜及牽引纜進行檢驗合資格的人對運載拖纜及牽引纜進行檢驗合資格的人對運載拖纜及牽引纜進行檢驗

(1) 除第 (2)及 (3)款另有規定外，掌管裝有運載拖纜或

牽引纜的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須使用鋼纜探傷儀檢驗該纜索，

該等檢驗每 3 個月須最少進行一次，但不得在檢測員根據第 20 條

用肉眼檢驗該纜索或就該纜索使用鋼纜探傷儀錄取讀數的同一日

進行。

(2) 凡  —

(a) 架空纜車的運載拖纜或牽引纜因夾扣錯誤脫

夾而停止運行；

(b) 架空纜車的運載拖纜或牽引纜發生出軌；或

(c) 有任何可能已損壞架空纜車的運載拖纜或牽

引纜的事件發生，

掌管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須在停止運行、出軌或事件發生後，

在合理可能的範圍內，盡快用肉眼和使用鋼纜探傷儀檢驗該纜

索。

(3) 在不影響第 (2)款的原則下，掌管裝有運載拖纜或牽

引纜的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須使用鋼纜探傷儀檢驗該纜索，該

等檢驗須  ─

(a) 為架空纜車展開操作而進行的該纜索的絞接

工程完成後進行；

(b) 在該纜索操作的首 50 個小時內進行；



6

(c) 在縮短該纜索或進行其他絞接工程後進行；

及

(d) 在署長規定的其他時間或其他情況下進行。

(4) 凡掌管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  —

(a) 根據第 (3)(a)或 (b)款取得鋼纜探傷儀讀數，

他須於取得讀數後 3 天內，將讀數的整份文

本送交署長；

(b) 根據第 (2)(c)或 (3)(c)或 (d)款取得鋼纜探傷

儀讀數，如有其中任何一段纜索的讀數有別

於該段纜索對上一次的讀數，他須於取得新

讀數後 3 天內，將新讀數的整份文本連同對

上一次的讀數的整份文本送交署長。

(5) 架空纜車擁有人須確保在根據本條規定進行的每項

檢驗 (根據第 (2)(c)或 (3)款規定進行的檢驗除外 )完成後，在合理

可能的範圍內，盡快向署長送交由進行該項檢驗的合資格的人擬

備的該項檢驗的報告。

23232323A.A.A.A. 合資格的人對導軌纜進行檢驗合資格的人對導軌纜進行檢驗合資格的人對導軌纜進行檢驗合資格的人對導軌纜進行檢驗

(1) 除第 (2)、 (3)及 (4)款另有規定外，掌管裝有導軌纜

的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須  —

(a) 用肉眼檢驗該纜索，該等檢驗每 3 個月須最

少進行一次；及

(b) 使用鋼纜探傷儀檢驗該纜索，該等檢驗每 6

個月須最少進行一次，

但不得在檢測員根據第 20 條用肉眼檢驗該纜索或就該纜索使用鋼

纜探傷儀錄取讀數的同一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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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署長如認為由於架空纜車或其任何部分的狀況，進

行第 (1)款所指的肉眼檢驗屬必需的，則可隨時要求進行該等檢

驗。

(3) 凡  —

(a) 架空纜車的導軌纜發生出軌；或

(b) 有任何可能已損壞架空纜車的導軌纜的事件

發生，

掌管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須在出軌或事件發生後，在合理可能

的範圍內，盡快用肉眼和使用鋼纜探傷儀檢驗該纜索。

(4) 在不影響第 (3)款的原則下，掌管裝有導軌纜的架空

纜車的合資格的人須使用鋼纜探傷儀檢驗該纜索，該等檢驗須  —

(a) 在移纜後進行；及

(b) 在署長規定的其他時間或其他情況下進行。

(5) 凡掌管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  —

(a) 根據第 (4)(a)款取得鋼纜探傷儀讀數，他須

於取得讀數後 3 天內，將讀數的整份文本送

交署長；

(b) 根據第 (3)(b)或 (4)(b)款取得鋼纜探傷儀讀

數，如有其中任何一段纜索的讀數有別於該

段纜索對上一次的讀數，他須於取得新讀數

後 3 天內，將新讀數的整份文本連同對上一

次的讀數的整份文本送交署長。

(6) 架空纜車擁有人須確保在根據本條規定進行的每項

檢驗 (根據第 (3)(b)或 (4)款規定進行的檢驗除外 )完成後，在合理

可能的範圍內，盡快向署長送交由進行該項檢驗的合資格的人擬

備的該項檢驗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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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禁止使用絞接纜索禁止使用絞接纜索禁止使用絞接纜索禁止使用絞接纜索

第 24 條現予修訂，廢除在“用＂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

　　“—

(a) 有多於 2 個絞接處的運載拖纜；

(b) 有多於 2 個絞接處的牽引纜；或

(c) 有任何絞接處的導軌纜。＂。

11112222.... 對重裝置及對重裝置的移動對重裝置及對重裝置的移動對重裝置及對重裝置的移動對重裝置及對重裝置的移動

第 25(1)條現予修訂  —

(a) 在“管＂之後加入“使用對重裝置的＂；

(b) 在 (a)段中，廢除“運載拖纜＂而代以“每條由該裝

置調節拉緊力的纜索均＂；

(c) 在 (c)段中  —

  (i) 在“不會＂之前加入“在任何情況下

均＂；

 (ii) 廢除“在最壞的操作情況下，＂。

13.13.13.13.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現加入  —



9

　　　　　　　　“ 25252525A.A.A.A. 對重裝置以外的纜索拉緊力調節裝置對重裝置以外的纜索拉緊力調節裝置對重裝置以外的纜索拉緊力調節裝置對重裝置以外的纜索拉緊力調節裝置

(1) 凡架空纜車使用對重裝置以外的纜索拉緊力調節裝

置，則掌管該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須確保  ─

(a) 該裝置使每條由該裝置調節拉緊力的纜索均

保持固定的拉緊力；

(b) 該裝置的移動暢通無阻；

(c) 該裝置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到達或移動以致

越過任何一個移動界限；

(d) 該裝置與 2 個移動界限之間時刻維持有足夠

的淨空；及

(e) 該裝置時刻均能在其他每一方面有效發揮功

能。

(2) 如纜索拉緊力調節裝置不符合第 (1)(a)、 (b)、 (c)

、 (d)或 (e)款指明的規定，掌管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須確保該架

空纜車並不操作。

(3) 值勤控制員須每天在架空纜車開始操作前檢查該裝

置。＂。

14.14.14.14. 車廂車廂車廂車廂

第 26(1)(c)條現予修訂，廢除“170＂而代以“130＂。

15.15.15.15. 與合資格的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合資格的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合資格的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合資格的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

第 39 條現予修訂，廢除“ 23(1)、 (2)或 (3)、 24、 25(1)或 (3)＂而

代以“ 23(1)、 (2)、 (3)或 (4)、 23A(1)、 (2)、 (3)、 (4)或 (5)、 24、 25(1)

或 (3)、 25A(1)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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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16.16. 與控制員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控制員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控制員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控制員有關的罪行及罰則

第 40 條現予修訂，在“ 25(2)＂之後加入“、 25A(3)＂。

17.17.17.17. 與擁有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擁有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擁有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擁有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

第 41 條現予修訂，在“ 26(1)＂之前加入“ 22(4)、 23(5)、

23A(6)、＂。

18.18.18.18. 與檢測員及其他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檢測員及其他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檢測員及其他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與檢測員及其他人有關的罪行及罰則

第 42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中，廢除“罰款 $10,000＂而代以“第 3

級罰款＂；

(b) 在第 (2)款中，廢除“罰款 $2,000＂而代以“第 1 級

罰款＂；

(c) 在第 (3)款中，廢除“罰款 $1,000＂而代以“第 1 級

罰款＂。

19.19.19.19. 取代附表取代附表取代附表取代附表 3333

附表 3 現予廢除，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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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3 [第 39、 40、 41及 43條 ]

罪行的罰則

第 I部

合資格的人

條次 罰款 監禁期

如犯罪行為持續，

每日的附加罰款

  7(1) 第 1 級 3 個月

  7(2) 第 1 級 3 個月

  7(3) 第 1 級 3 個月

  7(4) 第 1 級 3 個月

  8(4) 第 2 級 6 個月

 18 第 2 級 6 個月 $50

 19(1) 第 1 級 3 個月

 19(3) 第 1 級 3 個月

 19(4) 第 2 級 6 個月

 20(2) 第 2 級 6 個月

 20(4) 第 2 級 6 個月

 21 第 2 級 6 個月 $50

 22(1) 第 2 級 6 個月

 22(2) 第 2 級 6 個月

 22(3) 第 2 級 6 個月

 23(1) 第 2 級 6 個月

 23(2) 第 2 級 6 個月

 23(3) 第 2 級 6 個月

 23(4) 第 1 級 3 個月

23A(1) 第 2 級 6 個月

23A(2) 第 2 級 6 個月

23A(3) 第 2 級 6 個月

23A(4) 第 2 級 6 個月

23A(5) 第 1 級 3 個月

 24 第 2 級 6 個月 $50

 25(1) 第 2 級 6 個月 $50

 25(3) 第 2 級 6 個月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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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1) 第 2 級 6 個月 $50

25A(2) 第 2 級 6 個月 $50

 31(3) 第 2 級 6 個月

 32(1) 第 2 級 6 個月

 32(2) 第 2 級 6 個月

 32(3) 第 2 級 6 個月

 33 第 2 級 6 個月 $50

 34(1) 第 2 級 6 個月

 35 第 2 級 6 個月

 36(1) 第 2 級 6 個月

 36(2) 第 2 級 6 個月

 36(3) 第 2 級 6 個月

第 II部

控制員

條次 罰款 監禁期

如犯罪行為持續，

每日的附加罰款

 10 第 2 級 6 個月

 11 第 2 級 6 個月

 12(1) 第 1 級 3 個月

 13(1) 第 2 級 6 個月

 14 第 2 級 6 個月

 15(1) 第 2 級 6 個月

 15(3) 第 2 級 6 個月

 25(2) 第 2 級 6 個月

25A(3) 第 2 級 6 個月

 27(1) 第 2 級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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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部

擁有人

條次 罰款 監禁期

如犯罪行為持續，

每日的附加罰款

  6(1) 第 3 級 6 個月

  6(3) 第 3 級 6 個月

  8(1) 第 3 級 6 個月   $100

  8(3) 第 3 級 6 個月

 16 第 5 級 2 年

 17 第 4 級 1 年   $500

 20(1) 第 5 級 2 年

 20(4) 第 4 級 1 年

 20(5) 第 3 級 6 個月

 22(4) 第 3 級 6 個月

 23(5) 第 3 級 6 個月

23A(6) 第 3 級 6 個月

 26(1) 第 4 級 1 年   $500

 26(2) 第 2 級

 27(2) 第 3 級 6 個月

 28 第 5 級 2 年 $1,000

 29(a) 第 3 級   $100

 29(b) 第 3 級   $100

 29(c) 第 2 級

 29(d) 第 2 級

 29(e) 第 4 級 1 年   $500

 30 第 2 級

 31(1) 第 5 級 2 年 $1,000

 31(2) 第 5 級 2 年 $1,000

 37(1) 第 2 級

 37(2) 第 2 級

 38 第 3 級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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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部

擁有人

條次 罰款 監禁期

如犯罪行為持續，

每日的附加罰款

 7(1) 第 3 級 6 個月

 7(2) 第 3 級 6 個月

 7(3) 第 3 級 6 個月

 7(4) 第 3 級 6 個月

 8(4) 第 3 級 6 個月

18 第 4 級 1 年   $500

19(1) 第 3 級 6 個月

19(3) 第 3 級 6 個月

19(4) 第 4 級 1 年

20(2) 第 4 級 1 年

20(4) 第 4 級 1 年

21 第 5 級 2 年 $1,000

22(1) 第 4 級 1 年

22(2) 第 4 級 1 年

22(3) 第 4 級 1 年

23(1) 第 4 級 1 年

23(2) 第 4 級 1 年

23(3) 第 4 級 1 年

23(4) 第 3 級 6 個月

 23A(1) 第 4 級 1 年

 23A(2) 第 4 級 1 年

 23A(3) 第 4 級 1 年

 23A(4) 第 4 級 1 年

 23A(5) 第 3 級 6 個月

24 第 5 級 2 年 $1,000

25(1) 第 4 級 1 年   $500

25(3) 第 4 級 1 年   $500

 25A(1) 第 4 級 1 年   $500

 25A(2) 第 4 級 1 年   $500

31(3) 第 3 級 6 個月

32(1) 第 4 級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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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第 4 級 1 年

32(3) 第 4 級 1 年

33 第 4 級 1 年   $500

34(1) 第 4 級 1 年

35 第 4 級 1 年

36(1) 第 4 級 1 年

36(2) 第 4 級 1 年

36(3) 第 4 級 1 年

第 V部

擁有人

條次 罰款 監禁期

如犯罪行為持續，

每日的附加罰款

10 第 4 級 1 年

11 第 5 級 1 年

12(1) 第 3 級 6 個月

13(1) 第 4 級 1 年

14 第 4 級 1 年

15(1) 第 4 級 1 年

15(3) 第 4 級 1 年

25(2) 第 4 級 1 年

 25A(3) 第 4 級 1 年

27(1) 第 4 級 1 年＂。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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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的主旨在修訂《架空纜車 (操作及保養 )規例》 (第 211 章，

附屬法例 A)(“該規例＂ )，使該規例適用於單纜架空纜車及其他設計的

架空纜車。除使用運載拖纜的架空纜車外，該規例經修訂後還覆蓋使用牽

引纜或導軌纜的架空纜車。

2. 為使條文更為清楚，第 2 條對“運載拖纜＂、“牽引纜＂及“導

軌纜＂三詞作出界定。

3. 第 3 條廢除該規例第 3 條，使該規例經修訂後不單適用於單纜架

空纜車，亦適用於其他設計的架空纜車。

4. 第 6 條擬修訂該規例第 15 條。經修訂後的第 15 條賦權機電工程署

署長為架空纜車的安全操作而指明風速限制及為不同的架空纜車指明不同

的風速限制。凡風速超過適用於某架空纜車的指明風速限制，值勤控制員

須停止該架空纜車的操作。

5. 第 10 條以新條文取代該規例第 22 及 23 條。新的第 22 條規定掌管

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用肉眼檢驗運載拖纜或牽引纜，而新的第 23 條規

定掌管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使用鋼纜探傷儀檢驗該等纜索。第 10 條亦

在該規例內加入新的第 23A 條。新的第 23A 條規定掌管架空纜車的合資格

的人用肉眼以及使用鋼纜探傷儀檢驗導軌纜。鑑於加入了這些新的條文，

該規例第 20 條需作出相應修訂。 (見第 8 條 )

6. 第 11 條修訂該規例第 24 條，並進一步禁止使用有多於 2 個絞接處

的牽引纜及有任何絞接處的導軌纜。

7. 第 12 條修訂該規例第 25(1)條，使該條亦適用於用作調節運載拖

纜以外纜索的拉緊力的對重裝置。此外，第 12 條亦對該規例第 25(1)(c)

條作出修改，以闡明掌管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有責任確保對重裝置在任

何情況下均不會觸及或停留在對重裝置間隔的底部。

8. 第 13 條在該規例內加入新的第 25A 條。該項新條文對掌管架空纜

車的合資格的人施加責任，以確保對重裝置以外的纜索拉緊力調節裝置安

全操作。該項新條文亦對值勤控制員施加責任，規定他須每天在架空纜車

開始操作前檢查該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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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14 條修訂該規例第 26(1)(c)條，規定架空纜車擁有人在架空纜

車的車廂有任何超過 130 毫米闊的空隙的情況下，不得容許該車廂操作。

10. 第 15 條修訂該規例第 39 條，規定掌管架空纜車的合資格的人如

違反新的第 23(1)、 (2)、 (3)或 (4)、 23A(1)、 (2)、 (3)、 (4)或 (5)或

25A(1)或 (2)條，即屬犯罪。第 16 條修訂該規例第 40 條，規定控制員如

沒有遵從新的第 25A(3)條的規定，即屬犯罪。第 17 條修訂該規例第 41

條，規定架空纜車擁有人如違反新的第 22(4)、 23(5)或 23A(6)條，即屬

犯罪。第 19 條廢除該規例附表 3，並以新的附表取代該附表 3。除亦有就

新的罪行指明罰則，以及將以前以款額來表達的所有罰款 (每日罰款除外 )

換以級數來表達以外，新的附表 3 與經廢除的附表 3 並無分別。

11. 第 4、 5、 7、 9 及 18 條對該規例第 7、12(1)(d)、19(1)、 21(a)及

42 條作出輕微修訂及草擬方面的改善。


























